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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

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

理办法》、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范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

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（2017）365 号）、《水利部关于进一

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》（水保

[2019]160 号）及《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

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知》（川水函

[2018]887 号），工程投运前需完成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。国

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天府新区供电公司组织各参建单位召开了“成都

天府新区正公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”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，

参加验收的单位有建设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天府新区供电公

司、施工单位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电力建设分公司、监理单

位四川赛德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调查单位四

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成都市水利

电力勘测设计院及特邀专家共 10 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

后）。

验收组查阅了工程现场照片及技术资料，就工程建设过程中的

水土保持问题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与建设单位及验收报告编

制单位沟通，经质询、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成都天府新区正公11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府

新区成都直管区万安镇高饭店村八组，由正公 110kV 变电站新建工

程、秦皇寺 220kV 变电站正公 110kV 间隔扩建工程、应龙 220kV 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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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站 110kV 保护改造工程、秦皇寺～正公 110kV 线路工程、应龙～

正公 110kV 线路工程六分组成。

正公 110kV 变电站位于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罗家店村一组（天

府新区），建设规模：主变容量最终 3×63MVA，本期 2×63MVA；110kV

出线最终 3 回，本期 3 回，采用电缆出线；10kV 出线最终 42 回，

本期 28 回。扩建秦皇寺 220kV 变电站 110kV 侧正公出线间隔 1 个，

不涉及土建工程。应龙 220kV 变电站 110kV 保护改造工程配置光纤

差动保护，采用专用光纤芯通道，不涉及土建工程。秦皇寺～正公

110kV 线路工程从 220kV 秦皇寺变电站 110kV GIS 出线间隔（14#

间隔）起，至 110kV 正公变电站内 GIS 终端处止，新建单回电缆

线路 6.14km。应龙～正公 110kV 线路工程从应龙 220kV 变电站

110kV GIS 出线间隔起，至正公 110kV 变电站内 GIS 出线间隔（2Y

间隔）止，新建单回电缆线路 4.82km。沿线电缆沟、隧道、排管的

土建工程设计、施工由政府负责，本工程只涉及电缆线路安装。

工程于 2019 年 10 月开工，2021 年 7 月竣工，建设总工期 22

个月。

2、项目总占地面积 0.63 公顷，其中永久占地 0.43 公顷(变电

站围墙内占地 0.35 公顷，进站道路占地 0.02 公顷，其他用地 0.06

公顷)；临时占地 0.20 公顷（正公变电站站外施工生产生活用地）。

3、正公变电站场平及线路电缆通道土建部分由当地政府负责，

秦皇寺变电站间隔扩建及应龙变电站改造均不涉及土建施工，本项

目仅正公变电站二次场平涉及土石方开挖回填，土石方开挖共 0.20

万 m
3
（自然方），回填土石方 0.20 万 m

3
（自然方），余方 0 万 m

3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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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石方平衡，无永久弃方产生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2016 年 9 月 1 日，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城市管

理局印发了《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关于成都天府新区正

公 110kV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》（天成管规建城复

[2016]221 号）予以批复。

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.69hm
2
，经核定实际水土流

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.63hm
2
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

2018 年 3 月 13 日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以《国网四川省电力公

司关于成都天府新区正公 110kV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川

电建设〔2018〕66 号）批复了本工程初步设计（含水土保持部分），

施工图设计进一步细化和优化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工程建设期间未开展专项水土保持监测，由我单位自行对建设

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开展巡查监测，监测结论为：工程建设中落

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体系及任务，完成的措施基本与方案

一致，实施的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、临时措施等水土流失防治体系，

有效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，水土保持设施的完好率

较高，发挥了水土保持效益。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
2020 年 5月～2021 年 7月，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

成都天府新区正公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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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。

根据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

持监管的意见》（水保[2019]160 号），本工程仅需提交水土保持设

施验收鉴定书。

通过调查确定工程建设期间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

0.63 公顷，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：修建 C20 毛石混凝土挡墙 1127

立方米、站外排水沟 500 米、站外排水管 250m、铺设碎石 0.16 公

顷、平整场地 0.20 公顷、植草绿化 0.20 公顷、防雨布遮盖 1200

平方米。

项目建设区域内扰动土地治理率达到 99.3%，水土流失总治理度

达到 99.5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.25，拦渣率达到 98.9%，林草

植被恢复率 99.5%，林草覆盖率达到 31.7%，六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水

保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。

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：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，各项

手续齐全；水土保持工作制度完善，水土保持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

测、监理等资料齐全；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；水土

保持工程质量总体合格；水土保持补偿费已足额缴纳；达到了水土

保持方案及批复的要求，水土保持设施自验结论为合格。

（六）验收结论

综上所述，验收组认为：该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依法编报了水土

保持方案，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，完成了方案

确定的各项防治任务；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技术规

范、标准的要求，总体质量评定为合格，外观质量评定为合格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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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，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。工程建设

期间我单位自行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

流失总量远小于水土保持方案预测总量。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达

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且已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

费，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，同意通过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验收。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

运行期间应加强项目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，确保其正常运

行和发挥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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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照片及补偿费缴纳凭证

正公变电站内建构筑物

进站道路 站内道路

站外排水沟 项目部旁用地植草绿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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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部用地 电缆通道（不涉及土建）

正公变电站建设前遥感影像 正公变电站建设遥感影像

应龙变遥感影像 水保补偿费凭证




